附件：
2026年度江西省陶瓷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习指南

各有关单位：
根据《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26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赣人社函〔2026〕9号）要求，结合行业实际，现就做好2026年度陶瓷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通知如下。
一、学习对象
全省行政区域内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从事陶瓷矿山开采、陶瓷制品制造、陶瓷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等有关工艺、技术及生产装备研究、产品开发、产品检测、技术管理等工作的在职在岗工程技术人员，均应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培训。
二、学习时间
本通知印发起至2026年12月31日。因伤、病、孕及其他原因未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学时的，应当及时补学。
3、 学习科目
继续教育累计应不少于90学时，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30学时，专业科目不少于60学时。
（1） 公需科目。内容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三个专题。
（2） 专业科目。专业科目为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陶瓷工程专业工作应当掌握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等相关课程。
四、学习方式
参加继续教育的人员通过微信小程序“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江西省人事人才一体化平台-继续教育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https://hr.jxhrss.gov.cn/jxjygl）。
（一）公需科目学习。选择公需科目网络课程学习平台开展学习，学满相应学时并经考试合格，系统将自行判定并计入个人2026年公需科目学时，无需个人申报。
（二）专业科目学习。通过江西师范大学“江西专技学习网”（https://zjpt.jxnu.edu.cn/），完成学时可直接计入个人2026年专业科目学时，无需个人申报。
（三）学时折算。
按照《江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办法（试行）》（赣人社规〔2023〕2号）有关要求执行，通过江西省人事人才一体化平台—继续教育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管理功能”—“折算学时申报”栏目进行申报，经审核批准后将获得相应学时并记录在江西省人事人才一体化平台。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管理。各单位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为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提供必要的保障。
（二）提高服务水平。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好江西省人事人才一体化平台—继续教育信息综合服务平台，认真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服务工作，认真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服务工作，规范完成本年度学时填报、审核、监督工作。
（三）督促按照完成。各单位要把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督促专业技术人员按时完成继续教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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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江西省陶瓷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网络学习平台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江西师范大学-江西专技学习网
客服电话：4006220660
2.湖南大学-江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平台
客服电话：4001911818
3.北京网梯科技-江西专技在线
客服电话：400803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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